
证券代码：600086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2016-54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公司认缴 2000 万元参股设立江苏机器人公司，占江苏机器人公司注册

资本的 40%，仅作为财务投资者。 

2、目前江苏东方金钰智能机器人项目尚处于进一步调研论证阶段，截止目

前公司未实际缴纳任何投资款。 

3、江苏东方金钰智能机器人项目处于前期研发论证阶段，拟采用的具体技

术路线及工程方案尚未明确，资金到位、竞争环境、产品性能、稳定性及市场

认可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对机器人公司实际生产规模、经营效益产生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上证公函【2016】0856 号《关于对东方

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

相关问题及回复如下： 

一、请你公司说明：（1）江苏东方金钰智能机器人项目的基本情况、各投

资方投资金额、出资比例及实际出资情况；（2）各投资方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3）公司对该项目是否享有控制权；（4）

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1）江苏东方金钰智能机器人项目的基本情况 

江苏东方金钰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机器人公司”）位于

江苏省邳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太湖大道 002 号，注册资金 5000 万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为石永旗，经营范围为“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自动化立体仓库及仓储

物流设备、机械电子设备、大型自动化系统与生产线研发、设计、制造、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东方金钰智能机器人项目初步估算总投资 6566.95 万元（其中研发投

入约 2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602.47 万元，建设期利息 332.50 万元。该

项目建设期为 12 个月，2016年 4月开始前期筹备工作，目前尚无明确时间计划，

在前期方案成熟、产品合格、建设顺利的情况下，预计 2017 年 5月试投产。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机器人公司股东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 

出资额 

出资 

比例 

实缴 

出资额 

1 曹金龙 2,450.00 49.00% 450.00 

2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40.00% - 

3 深圳市邳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50.00 11.00% - 

- 合计 5,000.00 100.00% 450.00 

（2）各投资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 

曹金龙先生，1976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香港国际

商学院 EMBA。2012 年至今为江苏曼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上

海耀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新加坡东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原新加

坡优泰科技公司 UNITECH JV PTE. LTD.，以下简称“东方机器人公司”）控股

股东。 

深圳市邳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邳商实业”）于 2015 年 3 月 3

日成立，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泥岗西中成体育大厦 1606 号，注册

资金 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石永旗，石永旗个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及

咨询服务。石永旗为邳商实业执行董事、总经理。邳商实业与公司没有业务往

来。 

石永旗先生，195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在部队、政府

部门任职，2013 年 1 月任深圳江苏商会顾问、深圳徐州商会秘书长、深圳邳州

商会秘书长。 

综上所述，江苏机器人公司股东曹金龙、深圳市邳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 

（3）公司对该项目是否享有控制权 

公司作为江苏机器人公司参股股东，且目前未向江苏机器人公司派驻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对该项目不享有控制权。 

（4）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认缴 2000 万元参股设立江苏机器人公司，占江苏机器人公司注册资本

的 40%，仅作为财务投资者。由于目前该项目尚处于进一步调研论证阶段，故

截止目前公司未实际缴纳任何投资款，认缴出资额与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总资

产、净资产相比均较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无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所以公

司未就该事项专门进行信息披露。 

二、你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翡翠珠宝及黄金饰品批发零售业务，上述项目

与公司主营业务差异较大，请公司说明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和人才储备，是否进

行可行性论证，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回复： 

参与智能机器人项目是公司响应国家工业 4.0 战略规划的重要举措，是公司

在从事传统珠宝行业经营的基础上，向国家鼓励和支持行业的适度探索。 

公司本身不具备从事智能机器人项目的资质和人才储备，因此仅作为财务

投资者参与江苏东方金钰智能机器人项目的建设。该项目主要管理方为控股股

东曹金龙先生。 

由于该项目目前处于前期储备和建设阶段，尚无规模化生产的具体时间计

划，该项目存在由于资金短缺、技术人员流失、技术研发失败、新技术取代、

工程方案不成熟、质量管控不到位等可能导致项目不能继续建设的风险。 

三、请你公司具体说明：（1）该项目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分成安排；

（2）相关技术支持和来源，如涉及专利技术，请进一步说明权属。 

回复： 

（1）项目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分成安排 

该项目拟从事研发、生产、销售包括迎宾机器人、超市机器人、教育机器

人及送餐机器人在内的多款智能服务机器人，以“机器助人”为企业目标，使

机器人能够从众多方面为民众和商家提供需求，通过不断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通过差异化产品取得竞争优势。 

江苏机器人公司股东依据实际出资比例享有公司经营获利。 

（2）项目技术支持及来源 

鉴于该项目主要管理方为控股股东曹金龙先生，江苏机器人公司拟引进其



控制的东方机器人公司研发团队作为研发人员基础，且江苏机器人公司已与上

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大学签署了建立智能机器人的共同研发战

略合作协议，作为未来发展的持续技术储备和研发支撑。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江苏机器人公司暂无专利技术成果。 

 

四、请你公司说明截至目前该项目的建设进度、预计投产时间、计划产量

及投资回收期，并对规模投产和产生效益的不确定性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该项目正处于前期研发论证阶段，根据公司初步论证，预计项目总投资为

6566.95 万元，在前期方案成熟、产品合格、建设顺利的情况下，预计 2017 年 5

月试投产，产能预计达到年产 5000 台智能机器人生产能力，投资回收期（所得

税后）为 4.03 年，实际产销情况尚需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因项目处于前期研发论证阶段，拟采用的具体技术路线及工程方案尚未明

确，资金到位、竞争环境、产品性能、稳定性及市场认可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可能对机器人公司实际生产规模、经营效益产生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根据有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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